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办法
政策解读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办法》的起草背景是什么？
近年来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发展迅猛，在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的同时，学科类校外培训行业也凸显出良莠不齐、办学和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特别是一些机构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造成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社会反响强烈。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问题非常严重，引起了中央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全面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行为、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做出了全面部署。9月10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方案》，明确要求自治区教育厅联合相关部门修订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双减”工作的重要部署要求，自治区教育厅在梳理国家政策要求、开展调查研究、参考外省经验做法，会同自治区相关厅局一起，对2018年12月30日印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办法》（桂教规范〔2018〕14号）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二、修订起草《办法》有哪些文件依据？
（一）《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1〕40号）
（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号）
（三）《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方案〉的通知》（厅发〔2021〕44号）
（四）《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
（五）《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教监管函〔2021〕2 号）
（六）《教育部办公厅等三部门关于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通知》（教监管厅〔2021〕1号）
（七）《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关于做好现有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备案改为审批工作的通知》（教监管厅〔2021〕2号	）
（八）《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教监管厅函〔2021〕3号）
（九）《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教监管厅函〔2021〕6号）	
（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教监管厅函〔2021〕8号）
（十一）《教育部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教监管厅函〔2021〕9号）
（十二）参考部分省（区、市）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政策。
三、修订、起草、印发《办法》的过程是怎样的？
（一）调研阶段（2021年5月—2021年9月）。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视察时就加强培训机构治理、减轻学生负担做了重要指示。自治区教育厅高度重视，立即成立《办法》修订小组，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管理调研活动，着手修订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政策。通过调研，充分掌握各地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情况。2021年7月20日，中央《意见》印发后，自治区教育厅多次召开座谈会，邀请自治区民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公安厅、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负责人和市、县（市、区）教育局、民办教育协会、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等参加，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具体措施。
（二）修订阶段（2021年10月）。在广泛调研、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讨论、修改，完成了《办法》初稿起草工作。在征求厅内相关处室意见后，修改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征求意见阶段（2021年10月—11月）。自治区教育厅征求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公安厅、民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市场监管局、卫生健康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广电局、地方金融监管局、通信管理局，广西消防救援总队、银保监局等部门和各市教育局的修改意见。根据各单位反馈的修改意见，自治区教育厅对《办法》进行了修改完善。2021年11月3日，通过教育厅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根据社会有关意见建议再次进行修改。
（四）报审阶段（2021年11月）。自治区教育厅党组审议通过《办法》（送审稿），并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审定，建议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或同意以自治区教育厅等多部门名义联合印发。自治区司法厅对《办法》（送审稿）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并通过。2022年4月3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以自治区教育厅等多部门名义联合印发《办法》。
（五）会签阶段（2022年4月）。2022年4月6日至4月21日，自治区教育厅《办法》分别送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公安厅、民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广电局、消防救援总队、通信管理局、地方金融监管局等部门会签，并以教育厅等十三部门名义联合印发。各部门同意联合发文。
（六）印发阶段（2022年4月）。2022年4月22日，教育厅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办法》（桂教规范〔2022〕8号）。
 四、《办法》涵盖了哪些内容？
《办法》共有十章60条。
第一章，总则。共6条。主要是制定依据、定义，明确主管部门。
第二章，设置标准。共2条。主要是设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需要具备的相关条件。
第三章，审批登记。共6条。主要是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登记程序和所需材料。
第四章，办学管理。共13条。主要是对教学活动、教学备案、信息公开、财务管理、安全管理、签订协议等方面做出规定。
第五章，人员管理。共6条。主要是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聘用、管理和权益保护等方面内容。
第六章，收费管理。共8条。主要是明确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和对预收费用进行风险防控。
第七章，变更与终止。共4条。主要是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变更登记和终止办学等重大事项做出相关规定。
第八章，监督管理。共6条。主要是明确部门职责，建立监督管理机制，以及违规查处等规定。
第九章，法律责任。共6条。主要是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及从业人员违规办学行为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十章，附则。共3条。主要内容是对相关事项进行补充说明。
五、修订后的《办法》有哪些主要特点？
（一）全面落实国家严管要求。主要是将中央《意见》和自治区《实施方案》的新要求和教育部等部门出台的新规定全部增加到新的《办法》中。主要有：明确教育部门负责学科类培训机构管理；从严审批校外培训机构，不再审批新的学科类培训机构；明确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营转非”要求；从严管理培训机构办学行为，不准占用休息日、节假日和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严禁培训机构违规发布广告；增加培训机构人员管理、收费管理、维权、法律责任等相关条款。
（二）调整准入标准。根据消防、防疫以及教育教学的要求，对培训项目、办学场地、设施设备等条件作了新的规定，主要内容有：强化了培训机构办学场所安全管理特别是消防、安防达标要求；调整培训机构开办资金要求；明确培训场所楼层，小学生为主要培训对象的办学场所不超过三层，以中学生为主要培训对象的办学场所不超过五层；要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独立使用办学场地，不得与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等其他主体使用同一场地办学；调整培训机构实际使用的办学场地面积，建筑总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明确培训机构教学设备总价值为不少于30万元。
（三）加强风险防控。我区根据“双减”有关政策要求，《办法》全面强化审批、管理要求，进一步规范了校外培训机构收费行为，防范校外培训机构“退费难”“卷钱跑路”“欠薪”等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发生。
[bookmark: _GoBack]六、修订后的《办法》对更好地保护培训对象做了哪些规定？
《办法》要求所有培训机构纳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监管，机构人员、课程等信息要在“平台”公开，家长可通过平台选课并对课程进行评价。
《办法》要求所有培训机构都应与家长签订《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对学生提出退费的，要按《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约定的时间和方式从原渠道一次性退还，合同条款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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